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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牌燒烤場遏之不盡，工廈唐樓遍地

開花！踏入秋季，是市民的 BBQ 旺

季，不少市民會貪方便光顧樓上燒烤

場，本報記者最近就直擊有工廈BBQ

場包唱Ｋ及違規「代客訂酒」，更揭發

有住宅天台變為燒烤場，在室溫下貯存

冷藏食物，衛生成疑。食環署近3年每

月平均檢控近6宗涉無牌燒烤場個案，

惟仍未能打擊這類罔顧消防及食物安全

的燒烤場營運。有立法會議員指，當局

須提高刑罰，否則「罰款當交租」。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無牌燒烤場 樓上處處開
疑違規「代客訂酒」周浩鼎：「罰款當交租」禁之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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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昨
午夜發生瘋狂飆車事件，一名駕私家車通
緝犯為逃避警車追截，以時速160公里瘋
狂駕駛，不斷在屯門區內衝紅燈、逆線及
來回穿插15公里，至屯盛街企圖撞開3輛
停燈車輛失敗，再落車徒步狂奔，終被追
至警員制服拘捕，揭發疑人除為通緝犯
外，並在車內檢獲冰毒、毒品包裝工具、
仿製曲尺手槍、伸縮警棍及他人身份證等
違法品，疑人暫涉5宗罪被扣查。
被捕疑人姓柯、43歲，警方除揭發他為
通緝犯外，並以涉嫌瘋狂駕駛、販毒、藏
有攻擊性武器、藏有仿製槍械及管有他人

身份證被帶署扣查，案件交由屯門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
案發於昨午夜零時許，新界北交通部警
員駕車巡邏期間，在屯門青田街發現一輛
白色平治房車高速狂飆，警車遂響號及閃
燈追截，但疑車未有停下，更加速狂飆轉
入青山公路駛向元朗，至洪水橋路口掉頭
沿屯門公路開往九龍方向，但至杯渡路時
又左轉青山公路再駛往元朗，飆至妙法寺
對開時，又再掉頭駛往九龍方向。
疑車在逃走期間一度以時速160公里狂

颷，沿途多次掉頭、衝紅燈、切雙白線、
逆線行車及在單程路上倒車。

疑車與警車在屯門區內來回追逐達15
公里，最後駛至青山公路與屯盛街交界時
遇上前面車輛正停紅燈，疑車竟企圖在車
群中撞開通道，最終撞及3輛私家車後停
下，駕車疑人見警車追至，立即棄車徒步
逃走，奔至屯門市廣場對開終被警員追
及，遭按倒地上制服拘捕。
事件中一輛被撞私家車的姓李、44歲女

乘客頸部受傷需送院，另有一名警員制服
疑人期間擦傷手臂，經現場包紮後拒絕送
院。
警員將疑人押返座駕搜查，在車上檢獲

兩包冰毒、一個電子磅、一批毒品包裝工

具、一支仿製曲尺手槍、一支伸縮警棍、
及4張他人身份證，稍後召來警犬詳細搜
查未有進一步發現，遂將疑人，車輛的證
物全部帶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首
次破獲利用重型液壓唧筒藏毒案，上周五
（2日）在元朗一洗車屋發現兩支共重約
半噸的可疑精鋼液壓唧筒，探員需用專業

工具，花近4小時才能切割開，成功檢獲
約28公斤懷疑冰毒，總值約1,300萬元，
洗車屋東主及一名送貨員被捕。警方呼籲
物流及運輸業人士，如運送大型物件到與

商業活動不相稱的地點時多加留意，遇有
懷疑，可致電警方跟進。
被捕兩名男子姓林（32歲）和姓潘（25

歲），分是洗車屋東主及送貨員，相信是
販毒集團負責管理毒品儲存中心的成員，
兩人涉嫌販運危險藥物罪名被扣查。兩支
用作藏毒的巨型液壓唧筒，每支長約1
米、直徑30厘米，採用精鋼製造，共重
約500公斤。

唧筒重約半噸 警拘兩漢
警方毒品調查科早前接獲線報，指有販

毒集團利用大型機械部件收藏毒品，偷運
到新界一些偏僻地點儲存。探員經兩個多
月調查，3天前（11月 2日）下午5時
許，掩至元朗大棠路一間洗車屋搜查，發
現兩支懷疑內藏大量毒品的巨型液壓唧
筒，探員遂用專業工具，花近4小時將唧
筒切開，果見內藏大量冰毒，當場拘捕兩
名男子。

警方毒品調查科林志明總警司表示，毒
販利用該類巨型唧筒以密封方式藏毒，收
藏方法精密，難以被警方發現，成本將大
大增加，但毒品如成功流入市面，利潤仍
相當可觀。
毒品調查科吳穎詩警司指，兩支液壓唧

筒用堅固精鋼打造，現場並無可供切割的
工具，現正追查毒品來源，暫未知毒販會
從外運來工具切割取毒，抑或會將唧筒再
運到別處處理。她強調，即使是密封式藏
毒，警犬亦有機會嗅到。
吳穎詩提醒物流業和運輸公司職員，如
遇到運送重型物件到偏遠地點，但物件與
該商業活動不相稱，則要多加留意，或可
通知警方跟進。她呼籲切勿參與任何販毒
活動，即使容許毒品在自己的公司或家中
收藏，一樣違法。根據香港法例第一三四
章《危險藥物條例》，任何人如販運危險
藥物，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罰款500
萬元及終身監禁。

首揭液壓唧筒藏毒 切開要花4句鐘

警飛車追15公里 截平治擒通緝犯

根據《食物業規例》，一般燒烤場需要視乎
經營方式，申領相關食物業牌照，大致可

分為3類，包括普通食肆牌照、食物製造廠牌
照，以及新鮮糧食店牌照等。
任何人無牌經營食物業，即屬違法，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如持續
違例者每天另加罰款900元。

平均僅罰4200元「冚完再開」
不過，記者翻查食環署公開資料，指在前年因

無牌經營食物業而被定罪的燒烤場，平均罰款僅
4,200 多元，難怪這類無牌燒烤場「冚完再
開」，其中在觀塘及油尖旺區便是樓上燒烤場的
熱點。記者日前以顧客身份到觀塘工廈其中一間
位於5樓兩個單位的無牌燒烤場視察，上址每位
4小時收費約百多元，除了包燒烤美食外，並會
提供卡拉OK、打麻雀及擲飛鏢等活動。
記者到場期間，剛巧兩個單位也有顧客光顧，
有的是家庭聚會。

帆布近爐邊 隨時惹火
當記者向職員詢問燒烤位置時，對方即打開冰
櫃旁的鐵門，原來該處別有洞天，在天井位置共
擺放了3個燒烤爐，並備有洗手盆、雪櫃及木炭
等。當時有顧客正在燒烤，膠籃內擺放了飲品及
半打罐裝啤酒。
該職員說：「你哋訂場嗰陣，可以預先通知我
哋要乜嘢啤酒，我哋會買咗擺喺度。」
至於毗鄰另一燒烤單位的格局也相近，同樣安
排顧客在天井燒烤。然而，記者發現在燒烤位置
附近擺放多卷帆布，令人擔心火屑有機會燒起帆
布發生火警。而該區另一工廈單位亦提供攝影連
燒烤服務，顧客會被安排到天台燒烤。
除了工廈成燒烤場外，在太子一幢唐樓住宅天
台，也有人開設燒烤場，同樣每位收費百多元，
惟記者發現多盒藏有冷藏食物的膠盒，被擺放在
室溫位置最少達數小時，衛生成疑；而上址洗手
間設置在天台下層的單位內，該處存放多部電鑽
等裝修用品，而在燒烤場的天台入口，擺放數罐
油漆，若有人留下火種，隨時釀成火災。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認為，署方對於無牌BBQ
場地執法不嚴外，罰款更是過輕，「罰款當交
租，根本無阻嚇性。」食環署發言人表示，上述
相關地點並無領有或向署方申領相關食物業牌
照，署方會跟進調查。在今年截至9月，署方向
無牌經營燒烤場的經營者共發出46宗檢控，
2016年及2017年則分別為60宗及93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
嶼山東涌逸東邨發生傷人案。兩車6
人疑因目光問題發生爭執，其中本
田Jazz私家車上4人落車，將對方
平治房車玻璃擊毀施襲，再揮刀喊
斬，嚇得車上一對男女負傷落車逃
走，向另一名男友人求救，友人趕
抵驅車追截Jazz，兩車在邨口碰撞
停下，4名涉嫌者棄車逃去，警員事
後在附近拘捕其中兩人，並在車上
檢獲一把牛肉刀，現正設法追捕其
餘兩名男同黨歸案。
被捕男子姓徐（26歲），女子姓
江（25歲），其中江聲稱身體不
適，與遇襲面部受傷的姓鄭（26
歲）男子及盤骨痛楚的姓梁（27
歲）女子，先後送往北大嶼山醫院
治理。至於在逃兩名男子，年均20
歲至30歲，其中一人是司機。
昨日凌晨4時半左右，現場為逸

東邨漁逸樓對開行車通道，徐和江
在上址一輛平治房車內聊天，其間
另一輛載有3男1女的本田Jazz私家
車駛經，雙方疑因目光問題，一言
不合，發生爭執。
有人突落車包圍平治房車，用硬

物擊毀車窗及車尾擋風玻璃向車內
兩男女施襲，又亮出一把牛肉刀喊
斬，嚇得車上兩人落車逃走，並致
電向另一名姓鍾（29歲）男友人求
救。
未幾，鍾姓男友人趕抵，目睹4

名涉嫌傷人者登車逃走，立即驅車尾隨追截，
雙方在邨口近寶逸樓對開發生碰撞，Jazz私家
車更失控撞向路邊鐵欄始停下，車上4人迅速
棄車逃去，事件亦驚動附近住客報警。
警員到場，證實遇襲兩人受傷，召來救護

車安排送院，另又在附近展開兜截，未幾即
拘捕兩人，惟另外兩名涉案男子則逃去無
終。
警員隨後又在涉案Jazz私家車上檢獲一把長

約43厘米的牛肉刀，將案交由大嶼山警區反
三合會行動組列作「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
害」及「藏有攻擊性武器」案跟進。

本報今次揭發的3個無牌BBQ場，根
據消防處回覆資料，原來早年已經被處方
到場巡視，並被揭發懷疑是無牌食肆場地
轉介相關部門跟進，惟至今有關場所繼續
做生意，反映刑罰沒有阻嚇作用。
消防處發言人表示，消防處消防安全總

區投訴組人員曾於2014年到太子唐樓天
台視察，發現天台有懷疑無牌食肆。於
2016年，消防處人員亦到觀塘5樓的單位
巡視，發現單位內有懷疑無牌食肆、單位
外涉及懷疑違規加建或改建。
至於觀塘另一天台地方，處方於2017

年派員到場發現天台有懷疑燒烤場地及懷
疑違規建築物。以上3個個案，處方同樣
轉交相關部門跟進。
發言人稱，處方牌照及審批總區及行動

總區的人員曾於上月到上址巡查，其間沒
有發現違反消防條例情況，惟懷疑該3處
地方被用作燒烤場地，處方已轉介政府部
門跟進。根據《食物業規例》，任何人意
圖經營食肆，須向發牌當局申領牌照。
當消防處接獲有關牌照申請轉介時，會

就處所進行實地風險評估，並會制訂消防
安全規定予申請人遵辦。

巡查無下文
刑罰零阻嚇在住宅大廈天台或工廈內開設的BBQ

場，若是違反地契，市民於場內發生意外
受傷，可否向有關處所索償？法律界人士
指，即使屬違規經營，市民在有關處所內
意外受傷，可向場地負責人提出民事索
償。惟保險業人士提醒，即使場地負責人
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但因涉及違規經
營，保險公司或會拒絕賠償。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即使場地違
規，但場地負責人亦有責任提供一個安全

環境予顧客，故需要向顧客負上法律責
任。他更稱，如業主容許租戶違規經營，
或同樣會被追究法律責任。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

指，無牌BBQ場不能投保，因根本未有
通過《消防條例》或《建築物條例》等
規例，而所有保單均設有條款，列明所
有違法事項均不受保障，故即使場地有
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發生意外亦未必
能獲得賠償。

涉違規經營 保險或拒賠

就有無牌BBQ場地提供預訂啤酒服務，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若顧客訂場時，店舖
表明可提供預訂啤酒服務，並會在顧客到
場前預先擺放在場內，此舉同被視為處所
提供酒類，同屬違法。
「如果啲酒係預訂咗，人未到，舖頭擺晒

喺度，已經算係『提供』，並不是『代買
酒』。」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此情況與
即興的代客買酒有別，若顧客是現場即興向
店舖表示需要代他們買酒在現場飲用，這不
構成違法，「夥計幫你落街買，而唔係預先

買好等客人到，咁就唔構成違法。」
根據香港法例第一零九B章《應課稅品
（酒類）規例》第二十五A條，除根據酒牌
或臨時酒牌外，任何人不得在任何處所售賣
酒類以供在該處所飲用或在任何公眾娛樂場
所或公眾場合售賣酒類以供在該場所或場合
飲用，否則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
罰款港幣100萬元及監禁兩年。《應課稅品
（酒類）規例》第三十二條亦訂明，任何人
於無領取牌照的處所飲酒，亦屬犯罪，一經
簡易程序定罪，可判罰2,000元。

場地預訂啤酒「提供」不算「代購」

▲切割開的液壓唧筒可見內藏大量毒
品。 警方圖片

◀用作藏毒兩支液壓唧筒。警方圖片

◀顧客正在觀塘工廈的
天井位置燒烤。

▲太子天台燒烤場備有洗
手盆及冰櫃等。

■■太子燒烤場太子燒烤場
的洗手間單位的洗手間單位
內擺放了電鑽內擺放了電鑽
等裝修工具等裝修工具。。

■冷藏食物在室溫擺放數小時之久。

■警犬到疑車旁協助搜索違禁品。


